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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87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2017-053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十次董事会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铁林先生主持，应出席会

议的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1 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决定对《公司章程》做出如下修订： 

1、在“第一章 总则”原第二条后，增加如下条款： 

 第三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委发挥领导

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公司要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

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2、在“第五章 董事会” 第二节中原第一百二十五条后，增加如下条款：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3、在“第五章 董事会”后，增加“第六章 党委”，并增加如下两个条款：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设立党委。党委设书记 1名，其他党委成员若干名。董事长、

党委书记原则上由一人担任，设立主抓企业党建工作的专职副书记。符合条件的党委

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

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同时，按规定设立纪委。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

略决策，国资委党委以及上级党组织有关重要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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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

人权相结合。党委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向董

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会同董事会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意见建

议。 

（三）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

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四）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明

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作。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持纪委切实

履行监督责任。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相应章节条款依次顺延

或变更。 

该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 月 12 日 

 


